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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海市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环评及建设项目类） 

2024-10-26  来源：上海环境 

 

近年来，我市持续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专项执法检查，严格落实《上海市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采取随机抽查方法，对纳入监管范围的建设项目

开展事中事后执法检查，严厉打击环评文件编制与自主验收弄虚作假、未批先建、未验先投

等违法行为，现公布本年度查处的 5 个建设项目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案例一 

某拆车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案 

「 基本案情 」 2024 年 5 月 31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收到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移送的线索：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处组织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某拆车公司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开展质量复核，复核发现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存在严重质量问

题。2024 年 6 月 3 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开展现场检查，该公司报废车辆拆解生产线及配

套设施已建成并投入了运营。经核查，认定该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一是国民经济行业类

别错误，该项目涉及报废机动车拆解活动，应为“C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影响报告

表中却仅识别为“M732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准入判断错误；二是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内容涉及的报废机动车拆解不符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本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规〔2020〕11 号）、《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

缓冲区管理办法》（沪府规〔2018〕25 号），以及区级相关政策文件等准入规定，导致环评

可行的结论错误。本案还涉及对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的调查处

理。 

「 处理情况 」 该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二条，对建设单位 A 公司责令改正，并处

罚款人民币 74 万元整；对环评编制单位 B 公司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77.28 万元，禁

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工作，没收违法所得 24 万元整；对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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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 C，处罚款人民币 5 万元整；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D，

处罚款人民币 5 万元整；对环评编制主持人 E，处五年内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编制工作。 

「 案件启示 」 环评是约束项目与规划环境准入的法制保障，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

山的第一道防线，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环评

质量是环评工作的“生命线”，但环评弄虚作假问题仍时有发生，社会反响强烈。本案作为上

海市环评文件弄虚作假首案，对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建设单位负责人员和环评编制人

员起到震慑作用。本案中，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为推动建设项目的落地，把本项目行业

类别识别为研究和试验发展项目，以符合选址要求和准入规定，属于环评编制典型弄虚作假

情形之一，应依法从严查处。 

案例二 

青浦区某工贸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案 

「 基本案情 」 青浦区生态环境局接到信访举报，反映青浦区某工贸有限公司存在无

环评手续从事生产污染环境的问题。根据信访线索，执法人员联动属地街镇开展排摸。在属

地政府巡查人员确认违法事实存在后立即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从事塑

料包装加工，生产设备为 3 台吸塑机、4 台冲压机。该公司吸塑机热压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废气未配套废气处理设施，现场有明显异味。 

「 处理情况 」 该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

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青浦区生态环境局依据《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39.2

万元，对主要责任人员另案处理。 

「 案件启示 」 本案是根据信访举报线索及利用基层属地巡查力量，对“散乱小”企业

实施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青浦区生态环境局通过“区镇”纵向联动机制，结合信访举报线索

及街镇全面摸底上报违法线索，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零容忍态度持续加大对“散乱小”

涉气排污单位的排查力度，进一步实现“散乱小”违法违规项目动态清零。本案中，执法人员

通过强硬执法及普法教育，督促企业停产整改，及时补办相关环保手续并安装环保设施，有

效遏制了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直排的违法行为，以点及面，在持续打击违法违规项目的同时，

破解空气质量保障难题。 

案例三 

徐汇区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案 

「 基本案情 」 2023 年 10 月，徐汇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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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设工程公司建筑垃圾分拣项目在日常运营中产生的冲洗废水，通过管道收集，经隔油沉

淀池进行初步处理后循环使用。进一步查阅该公司的环评文件，执法人员发现审批意见明确

要求该项目雨、污水分流，各类废水分质分流，产生的地面冲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多次循

环后经“隔油+三级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完成了该项目的

自主验收，并在官方平台上公示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称该项目产生的废

水经处理满足排放标准后纳管排放。在后续调查阶段，执法人员借助区水务部门提供的详尽

管网图纸资料，实地核实了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该项目场地内部并未建设完成污水及雨水

管网设施，项目实际运行情况与验收意见所述“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事实不符，存在环境保

护竣工自主验收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 

「 处理情况 」 该公司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自主验收弄虚作假的行为违反了《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徐汇区生态环境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28 万元整，

对主要责任人员另案处理。 

「 案件启示 」 作为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的直接责任方，建设单位要履行法定义务，不

仅要在形式上完成工程建设，更要实质性地确保所有环保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对验收过

程中的所有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在尚未明确废水最终去向

时，即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且故意谎报废水已纳入城市污水管网进行合规排放的事实。

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环保设施自主验收的法定程序和诚信原则，构成了明显的弄虚作假行

为。虽然冲洗废水经过了一定的收集和处理程序，但由于未经合法纳管排放，实际上仍存在

极高的生态环境污染风险。 

案例四 

黄浦区某医院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案 

「 基本案情 」 2024 年 1 月，黄浦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某医院现场检查

时发现，该单位 3 号楼 6 楼正在装修中，施工铭牌显示该处为某医院分子诊断实验室及临

床研究实验室装饰装修项目。实验室部分房间的实验设施设备已进场，尚未安装。根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2021 年版）》的相关规定，该医

院建设上述实验室，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但在开工建设前却没有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 

「 处理情况 」 该医院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黄浦区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该医院责令停止建设，并处罚款

人民币 36002.9 元。 

「 案件启示 」 如何确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是未批先建案例的重点。通常建设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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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认定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上级管理部门核准的投资额；二是建设单位自认的投资额；

三是咨询评估机构评估的投资额。本案中，该医院立项请示上显示总投资约 497 万元，提供

的中标通知书中标价为 360.0290 万元，优先考虑其提供的实际投资额证明材料，本案最终

认定总投资额为总承包合同价 360.0290 万元。在执法中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方法，做到既维护法律法规权威，也保障行政执法效率。 

案例五 

临港新片区某汽车零部件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

生产案 

「 基本案情 」 2024 年 2 月 20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

员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接市民服务热线工单反映“某厂区内只有一个废水处理设备，每

天都有大量废水违规排放”，执法人员随即对该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意见，现场生产设备及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按照

环评要求建设完毕，处于验收阶段。现场检查时该公司车间内部分注塑、喷漆设备正在运行

生产，公司废气废水环保处理设施正常开启使用。该公司无法提供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相

关材料，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 

「 处理情况 」 该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

的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该公司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 21 万元整，对主要责任人员另案处理。 

「 案件启示 」 这是一起心存侥幸且对法律理解不到位的环境违法案例，企业只顾加

快订单生产，触碰法律底线，最终也必将受到法律严惩。企业要进一步树立环保主体责任意

识，加强对环保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履行好环保义务。本案中，执法人员根据市民服务热

线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虽投诉内容不属实，但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并未仅针对投诉内容

进行检查，而是对企业开展全面体检并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